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规范劳动用工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学校劳动用工（含事业编制用工，以下

简称劳动用工）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省市有关劳动用工的规定，并结合学校劳

动用工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对于劳动用工实行严格控制，坚持合法规范和精

简高效的原则。确因工作需要劳动用工的部门，应科学设臵岗位、

明确岗位职责，必须做到依法规范、合理用工。坚决制止随意用工

和人情用工。 

第三条  学校在事业编制以外的劳动用工，逐步推行劳务派遣

制度，由学校与具有相应资质的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协议。 

第四条  人事处负责对学校各部门的劳动用工进行监管和政策

指导。 

第二章  劳动用工性质 

第五条  事业编制劳动用工。事业编制劳动用工主要用于引进

教师，需经省教育厅、人社厅批准，采用公开招聘或者调动的方式

办理相关手续。 

第六条  人事代理劳动用工。人事代理劳动用工主要用于实验

实训项目管理的能工巧匠、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家属安臵等，需经进

行公开招聘并经省教育厅、人社厅备案。人事代理劳动用工的待遇

参照事业编制劳动用工。 

第七条  企业编制劳动用工。企业编制劳动用工主要用于机关、

教辅部门的编制外用工，原则上要求第一学历为大学本科以上，需

通过学校组织的公开招聘程序办理相关手续。 



第八条  劳务派遣用工。劳务派遣用工主要用于学校的工勤类

岗位用工，由学校指定的劳务派遣单位与被聘人员签订劳动用工合

同后，派遣至校内用工部门相应岗位工作。 

第九条  临时性用工。临时性用工主要用于各院（系）、素质

中心兼职、兼课教师及各实验、实训工厂的临时用工。学校严格控

制临时性用工，除各院（系）聘请的兼职、兼课教师以外的临时性

用工的审批需经分管校领导同意。临时用工时间每天不得超过 4 小

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得超过 24 小时。    

第三章  劳动用工的聘用 

第十条  劳动用工的聘用应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

则，人事处严格按照学校批准的劳动用工计划进行劳动用工的聘用。 

第十一条  事业编制劳动用工、人事代理劳动用工的聘用条件

参照《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引进管理办法》及《盐城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岗位设臵实施方案》执行。 

第十二条  企业编制劳动用工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思想品德好，作风正派，现实表现好，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遵纪守法，无不良记录； 

（二）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能胜任本岗位工作； 

（三）身体健康，符合相应岗位的身体条件要求和各岗位的其

他招聘条件； 

（四）年龄一般不超过 35周岁。 

第十三条  劳务派遣用工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思想品德好，作风正派，现实表现好，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遵纪守法，无不良记录； 

（二）原则上应具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能胜任本岗位工作； 

（三）身体健康，符合相应岗位的身体条件要求和各岗位的其

他招聘条件； 

（四）年龄一般不超过 35周岁。 

第十四条  临时性用工一般由用工部门负责人与用工人员订立



口头协议，也可根据需要签订书面协议，并报人事处备案。 

第十五条  事业编制劳动用工、人事代理劳动用工、企业编制

劳动用工均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由学校法人代表

或法人代表委托人事处与受聘人签订劳动用工协议或劳动合同。订

立劳动用工协议或劳动合同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

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四章  劳动用工管理 

第十六条  劳动用工部门岗位设臵应遵循精简高效、按需设岗

和满负荷工作的原则，各部门在职能未增加的情况下原则上不再增

加编制、不再设臵事业编制外劳动用工岗位。学校鼓励各用工部门

设臵大学生勤工助学岗位，适合业务外包的工作任务不设臵事业编

制外劳动用工岗位。 

第十七条  人事处对各部门的用工计划申请进行审核。凡需劳

动用工的部门，每年 12 月份向人事处提出下一年劳动用工申请，包

括劳动用工的理由依据、计划人数、岗位设臵、岗位职责、劳动保

护、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的数额与支付方式、工资支

付渠道、用工条件、聘用期限等内容。申请内容必须符合《劳动合

同法》的相关规定。 

第十八条  劳动用工的日常管理及考核，由各劳动用工部门负

责。各劳动用工部门必须制定严格的劳动用工规章制度，依法按章

规范管理，考核要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坚持领导考核与群众评议

相结合、考核工作实绩与考核工作态度相结合、考核工作内容与岗

位实际需要相结合。考核的结果，作为支付工资和终止、解除、续

订劳动合同的依据。 

第十九条  学校劳动用工坚持“谁用工、谁管理、谁负责”的

原则。各劳动用工部门的负责人，要切实履行领导、监督、检查和

管理劳动用工的责任。对违反劳动用工规定、疏于管理，给学校造

成重大经济损失和不良影响的，学校将对用工部门负责人通报批评，



由直接责任人承担全部经济损失，学校将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并

依据情节性质对相关责任人进行经济处罚和行政处分。 

第五章  其他 

第二十条  本办法未明确的事宜或与上级文件发生冲突之处，

以上级文件为准。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